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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84 证券简称：晶品特装 公告编号：2023-008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 月 30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火炬街 10 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

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普通股股东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8,888,54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8,888,54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399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51.399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波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表决。 公司聘请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鹏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8,888,049 99.9987 500 0.0013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 聘会计 师事 务
所的议案 78,233 99.3649 500 0.6351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审议的议案 1 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 本次审议的议案 1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侯慧杰、成传耀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

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晶品特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1 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88023 证券简称：安恒信息 公告编号：2023-006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恒信息”或“公

司”）2022 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97,687.63 万元至 201,328.28 万元， 较上年度同比增长 8.60%至
10.60%。

（2）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
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6,000.00 万元到-20,000.00 万元。

（3） 预计 2022 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0,000.00 万元
到-24,000.00 万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 182,032.8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380.65 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7,959.46 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收入变动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在全国多地疫情持续反复以及宏观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的大环境下，得益于公司

在数据安全、MSS、信创安全、密码安全等战略新方向的相关订单保持高速增长，同时公司的安全
服务、云安全、态势感知等依然保持较好增速，公司营业收入仍然保持增长态势。

公司数据安全相关产品已覆盖了复杂数据应用的全生命周期、全链路数据安全，形成了较强
的核心竞争力，建立了完善的“数盾”品牌，并拿下多个省部级项目。 伴随着数字化改革的不断深
入，数据安全产业将迎来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未来公司数据安全业务预计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公司 MSS 业务已形成千万级体量， 各行业标杆案例也得到越来越多用户认可，MSS 业务正加
快在医疗、教育产业的布局，贴息贷款政策有利于促进公司进一步开展医疗、教育行业 MSS 业务。
未来随着公司 MSS 战略的推进、服务能力的 SAAS 化，公司可持续性收入的比重将逐步提升。

2022 年，公司成立运营商、公安、金融、网信、大数据局五大行业军团，实现跨多部门协作，充分
调动公司资源，端到端解决行业共性需求。 目前，公司军团战略已取得明显成效，整体合同额实现
高速增长，公司未来将继续推进军团的建设和发展，进一步深化军团战略。

2、公司为网络安全企业，营业收入具有季节性特征，尤其集中在四季度体现。 2022 年 12 月初，
随着各地疫情管控放开，公司主要经营地短期感染人数迅速上升，公司项目实施、交付、验收等环
节均受到较大负面影响，对公司 12 月当月及 2022 年全年业绩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公司部分商
机订单、在手订单实施以及项目交付验收等有所延缓。随着全国疫情态势趋于平稳，2023 年项目招
投标、合同签订、实施与验收进度预计将更为顺利。

（二）净利润变动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为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竞争力，公司在数据安全、MSS、信创等领域持续保持创新

研发及市场拓展投入，且由于公司人员基数较大，公司刚性人工成本仍呈增长趋势，对公司净利润
产生一定影响。

2、为吸引人才，公司实施多期股权激励计划。 由于股份支付费用在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按照归属
比例进行分期确认，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存在差异，报告期内公司的股份支付费用约 8,900万元。

3、 公司上年同期非经常性损益影响较大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原参股
公司形成较大的投资收益，公司本报告期内未有前述事项。

4、在保持必要投入的同时，公司亦积极实施降本增效措施，研发费用、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增
速明显下降，同时随着数据安全、MSS 战略的不断推进，公司毛利率逐步提升，降本增效成果显著。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计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 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尚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2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1 日

证券代码：688265 证券简称：南模生物 公告编号：2023-001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50%以上的情形。
●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9,000 万元到 31,000 万元，同比增加 5.35%到 12.6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00 万元
到 300 万元，同比减少 96.71%到 95.0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600 万元到-2,400 万元，同比减少 168.60%到 145.73%。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29,000 万元到 31,000 万元，

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 将增加 1,473.10 万元到 3,473.10 万元， 同比增加 5.35%到
12.62%。

2、 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00 万元到 300 万元， 与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 5,886.09 万元到 5,786.09 万元，同比减少 96.71%到 95.07%。

3、 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600 万元
到-2,400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 8,847.83 万元到 7,647.83 万元，同比减少
168.60%到 145.73%。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2021 年年度营业收入：27,526.90 万元；
2021 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086.09 万元；
2021 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247.83 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外部经营环境受新冠疫情影响
2022 年第二季度上海因新冠疫情影响导致全市范围内逐步实行静态管理，公司主要生产基地

无法正常生产经营，上海及周边大量客户群体也同样受封闭管理或外部物流管控的影响，无法正
常接收小鼠模型，公司第二季度收入确认及新签订单均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且由于订单具有相
应的生产交付周期和异议期，订单的传导效应亦会影响下半年收入确认情况。 2022 年下半年公司
处于逐步恢复过程中，但全国多地疫情仍持续爆发，加之下游工业客户受投融资环境影响出现资

金压力，以及年底疫情防控政策的放开，公司员工及客户相继感染，多因素叠加导致下半年订单和
收入的增长不及预期。 致使公司 2022 年，收入增速大幅放缓，造成利润大幅下降。

目前，随着放开后疫情影响减弱，公司将加大销售和市场宣传力度，提升各部门的项目完成效
率，尽快恢复新签订单和收入的增速。

（二）生产规模扩大成本增加影响
公司处于快速成长阶段，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公司积极扩大生产研发规模，为生产经

营提供基础设施保障。 公司 2021 年末约有 10 万个笼位，报告期末，公司在上海共有 5 个生产研发
基地（半夏路、金科路、哈雷路、金山 I 期、诺华），另新增广东中山基地与北京遗传所基地，共计约
有 14 万个笼位。 由于产能扩大和人员规模增加，相应的租金、折旧摊销、材料费、能源费、人员工资
等均随之增加，导致生产成本大幅上涨。 疫情防控期间，因公司业务的特殊性，饲养活体小鼠必需
的成本费用不会因疫情防控期间无法发货而减少， 且会因解封后小鼠超龄需重新繁育而增加成
本，同时公司约半数员工封闭生产的补贴、餐费、疫情防控物资等支出亦较大。2022 年，公司笼位规
模持续增长，疫情防控支出增加，生产成本大幅上涨，造成利润大幅下降。

未来随着产能的逐步释放，公司盈利能力将随之提升；同时，公司会加强成本管控，提升笼位
使用率，优化人员配置，降低产能扩张对公司经营业绩的短期不利影响。

（三）其他影响
1、管理费用大幅上涨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新增上海诺华基地，其前三季度尚处于装修和试

运行阶段，期间计入管理费用的租金、物业、能源费等金额较大；公司为建立、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
制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该股权激励授予后影响当期损益的股份支付费用金额较大；行政
管理员工人数增多导致职工薪酬金额上涨较多，均导致公司管理费用大幅上涨，加剧了利润的大
幅下降。

2、销售费用增加的影响：报告期内，为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增强公司国际市场竞争力，公司加
大海外销售团队的建设，销售费用的增加亦对利润造成了不利影响。

3、研发费用增加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新增模型验证的团队，加大在人源化模型等验证数据
上的研发投入，研发费用的增加亦加剧了利润的下降。

4、坏账损失计提的影响：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客户回款速度放缓，公司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较大，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较大，坏账损失的计提亦对利润造成了不利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 月 31 日

证券代码：688270 证券简称：臻镭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2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

宁波领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领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汉宁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梁卫东、乔桂滨、延波、宁波浙铝君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合称
“出让方”）保证向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镭科技”）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拟参与臻镭科技首发前股东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的股东为宁波领汇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领汇投资”）、上海领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锐投
资”）、苏州汉宁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汉宁投资”）、梁卫东、乔桂滨、延波、宁波
浙铝君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浙铝君融”）；

● 出让方拟转让股份的总数为 4,573,148 股，占臻镭科技总股本的比例为 4.19%；
● 本次询价转让为非公开转让，不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受让方通过询价转让受让

的股份，在受让后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一、拟参与转让的股东情况
（一）出让方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出让方委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截至 2023

年 1 月 12 日出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占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1 领汇投资 4,108,000 3.76%

2 领锐投资 1,022,700 0.94%

3 汉宁投资 1,022,700 0.94%

4 梁卫东 5,326,500 4.88%

5 乔桂滨 4,305,500 3.94%

6 延波 2,771,400 2.54%

7 浙铝君融 1,400,000 1.28%

（二）关于出让方是否为臻镭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领汇投资、领锐投资、汉宁投资、梁卫东、乔桂滨、延波、浙铝君融均非
臻镭科技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领汇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领锐投资、汉宁投资合计持有臻镭科技股份比例超过 5%。
（三）出让方关于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的声明
出让方声明，出让方所持股份已经解除限售，权属清晰。 出让方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 出让方非臻镭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
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的窗口期。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基本情况
本次询价转让股份的数量为 4,573,148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4.19%，转让原因均为自身资金

需求。

序号 拟转让股东名称 拟 转 让 股 份 数 量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占所持股份比例 转让原因

1 领汇投资 530,000 0.49% 12.90% 自身资金需求

2 领锐投资 120,000 0.11% 11.73% 自身资金需求

3 汉宁投资 120,000 0.11% 11.73% 自身资金需求

4 梁卫东 2,053,148 1.88% 38.55% 自身资金需求

5 乔桂滨 500,000 0.46% 11.61% 自身资金需求

6 延波 550,000 0.50% 19.85% 自身资金需求

7 浙铝君融 700,000 0.64% 50.00% 自身资金需求

（二）本次转让价格下限确定依据以及转让价格确定原则与方式
股东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且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 2023 年 1 月 30 日，含当日）前 20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

本次询价认购的报价结束后，中信证券将对有效认购进行累计统计，依次按照价格优先、数量
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转让价格。

具体方式为：
1、如果本次询价转让的有效认购股数超过本次询价转让股数上限，询价转让价格、认购对象

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确定原则如下（根据序号先后次序为优先次序）：
（1）认购价格优先：按申报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2）认购数量优先：申报价格相同的，将按认购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3）收到《认购报价表》时间优先：申报价格及认购数量都相同的，将按照《认购报价表》送达时

间由先到后进行排序累计，时间早的有效认购将进行优先配售。
当全部有效申购的股份总数等于或首次超过 4,573,148 股时， 累计有效申购的最低认购价格

即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2、如果询价对象累计有效认购股份总数少于 4,573,148 股，全部有效认购中的最低报价将被

确定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三）接受委托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的证券公司为中信证券
联系部门：中信证券股票资本市场部
项目专用邮箱：project_zlkj2023@citics.com
联系及咨询电话：021-2026 2086
（四）参与转让的投资者条件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等，包括：
1、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关于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上交所规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含其管理的产品），即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
构投资者；

2、除前款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外，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的其他私募基
金管理人（且其管理的拟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产品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转让计划实施存在因出让方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披露后出现突然情况导致股份被司法
冻结、扣划而影响本次询价转让实施的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可能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中止实施的风险。
四、附件
请查阅本公告同步披露的附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1 日

证券代码：605567 证券简称：春雪食品 公告编号：2023-002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
暨公司董监高持股方式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 年 1 月 30 日，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收到莱阳市同利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同利投资”）及莱阳市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华投
资”）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告知函，本次非交易过户前，同利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23,226,450 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1.61%，春华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9,004,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50%，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合伙企业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已全部通过非交易过户的方式登记至各合伙人
名下，并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莱阳市同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证券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股份性质

1 同利投资 刘贵贤 1925821 0.962911 无限售流通股

2 同利投资 盖永增 1925798 0.962899 无限售流通股

3 同利投资 吕新刚 1925798 0.962899 无限售流通股

4 同利投资 冯长兴 1925798 0.962899 无限售流通股

5 同利投资 王克祝 1711836 0.855918 无限售流通股

6 同利投资 孙玉文 1569946 0.784973 无限售流通股

7 同利投资 李玉强 1283958 0.641979 无限售流通股

8 同利投资 张京理 1069973 0.534987 无限售流通股

9 同利投资 于建辉 856034 0.428017 无限售流通股

10 同利投资 朱杰鹏 856034 0.428017 无限售流通股

11 同利投资 李颜林 685506 0.342753 无限售流通股

12 同利投资 王振才 428063 0.214032 无限售流通股

13 同利投资 李翠玲 428063 0.214032 无限售流通股

14 同利投资 姜冬梅 428063 0.214032 无限售流通股

15 同利投资 戴国兵 428063 0.214032 无限售流通股

16 同利投资 徐春 428063 0.214032 无限售流通股

17 同利投资 王俊丽 428063 0.214032 无限售流通股

18 同利投资 黄鲁 428063 0.214032 无限售流通股

19 同利投资 杨丽娜 428063 0.214032 无限售流通股

20 同利投资 赵法智 428063 0.214032 无限售流通股

21 同利投资 姜鸿 428063 0.214032 无限售流通股

22 同利投资 宋永波 214101 0.107051 无限售流通股

23 同利投资 宋文芝 214101 0.107051 无限售流通股

24 同利投资 吕永波 214101 0.107051 无限售流通股

25 同利投资 王晓芳 214101 0.107051 无限售流通股

26 同利投资 陈飞 214032 0.107016 无限售流通股

27 同利投资 董桂平 214032 0.107016 无限售流通股

28 同利投资 辛占元 213985 0.106993 无限售流通股

29 同利投资 丁磊 213899 0.106950 无限售流通股

30 同利投资 盖希峰 213892 0.106946 无限售流通股

31 同利投资 王磊 213893 0.106947 无限售流通股

32 同利投资 初成利 213892 0.106946 无限售流通股

33 同利投资 代龙军 213892 0.106946 无限售流通股

34 同利投资 李安娜 213753 0.106877 无限售流通股

35 同利投资 隋强 128419 0.064210 无限售流通股

36 同利投资 韩卫东 128256 0.064128 无限售流通股

37 同利投资 潘伟健 128256 0.064128 无限售流通股

38 同利投资 姜红梅 42713 0.021357 无限售流通股

合计 23226450 11.613225 无限售流通股

二、莱阳市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证券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股份性质

1 春华投资
莱 阳 市 通 达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4500 0.002250 无限售流通股

2 春华投资 刘贤帅 825000 0.412500 无限售流通股

3 春华投资 丁磊 750000 0.375000 无限售流通股

4 春华投资 徐建祥 750000 0.375000 无限售流通股

5 春华投资 郝孔臣 525000 0.262500 无限售流通股

6 春华投资 周遵武 450000 0.225000 无限售流通股

7 春华投资 张吉荣 450000 0.225000 无限售流通股

8 春华投资 李颜林 375000 0.187500 无限售流通股

9 春华投资 仲锡联 375000 0.187500 无限售流通股

10 春华投资 吴章玉 375000 0.187500 无限售流通股

11 春华投资 黄东东 375000 0.187500 无限售流通股

12 春华投资 郑钧 300000 0.150000 无限售流通股

13 春华投资 丁玉环 300000 0.150000 无限售流通股

14 春华投资 姜红梅 300000 0.150000 无限售流通股

15 春华投资 李磊 300000 0.150000 无限售流通股

16 春华投资 李伟志 300000 0.150000 无限售流通股

17 春华投资 李玉燕 300000 0.150000 无限售流通股

18 春华投资 隋莉 300000 0.150000 无限售流通股

19 春华投资 郑会民 225000 0.112500 无限售流通股

20 春华投资 董锦晓 225000 0.112500 无限售流通股

21 春华投资 李振伟 225000 0.112500 无限售流通股

22 春华投资 黄仕敏 150000 0.075000 无限售流通股

23 春华投资 陈飞 150000 0.075000 无限售流通股

24 春华投资 杨丽娜 150000 0.075000 无限售流通股

25 春华投资 杜京武 75000 0.037500 无限售流通股

26 春华投资 徐淑芹 75000 0.037500 无限售流通股

27 春华投资 王克祝 75000 0.037500 无限售流通股

28 春华投资 王成强 75000 0.037500 无限售流通股

29 春华投资 王振山 75000 0.037500 无限售流通股

30 春华投资 王磊 75000 0.037500 无限售流通股

31 春华投资 吕高峰 75000 0.037500 无限售流通股

合计 9004500 4.50225 无限售流通股

三、公司董监高所持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非交易过户完成，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部分变为直接

持有，具体情况如下：

董 监 高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直 接 持 股 数
（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间 接 持
股 数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直 接 持
股 数
（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间 接 持
股 数
（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王克祝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5824195 2.91 1786836 0.89 4037359 2.0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786836 0.89 1786836 0.89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4037359 2.02 0 0.00 4037359 2.02

孙玉文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3191296 1.60 1569946 0.78 1621350 0.8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569946 0.78 1569946 0.78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621350 0.81 0 0.00 1621350 0.81

李颜林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2169530 1.08 1060506 0.53 1109024 0.5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060506 0.53 1060506 0.53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109024 0.55 0 0.00 1109024 0.55

陈飞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986160 0.49 364032 0.18 622128 0.3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364032 0.18 364032 0.18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622128 0.31 0 0.00 622128 0.31

王磊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509757 0.25 288893 0.14 220864 0.1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288893 0.14 288893 0.14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220864 0.11 0 0.00 220864 0.11

吕高峰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76351 0.04 75000 0.04 1351 0.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76351 0.04 75000 0.04 1351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郑钧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567134 0.28 300000 0.15 267134 0.1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300000 0.15 300000 0.15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267134 0.13 0 0.00 267134 0.13

黄仕敏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417134 0.21 150000 0.08 267134 0.1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50000 0.08 150000 0.08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267134 0.13 0 0.00 267134 0.13

李磊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1768848 0.88 300000 0.15 1468848 0.7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300000 0.15 300000 0.15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468848 0.73 0 0.00 1468848 0.73

郝孔臣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879115 0.44 525000 0.26 354115 0.1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567790 0.28 525000 0.26 42790 0.0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311325 0.16 0 0.00 311325 0.16

张吉荣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583180 0.29 450000 0.23 133180 0.0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450000 0.23 450000 0.23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33180 0.07 0 0.00 133180 0.07

徐建祥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883180 0.44 750000 0.38 133180 0.0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750000 0.38 750000 0.38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33180 0.07 0 0.00 133180 0.07

刘贤帅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958180 0.48 825000 0.41 133180 0.0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825000 0.41 825000 0.41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33180 0.07 0 0.00 133180 0.07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1881406
0 9.41 8445213 4.22 1036884

7 5.1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8489354 4.24 8445213 4.22 44141 0.0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032470
6 5.16 0 0.00 1032470

6 5.16

注：若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存在尾差，即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1、莱阳市同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莱阳市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时，均作出如下承诺：
（1）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

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开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将严格遵守已作出的关于股

份限售安排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本公司/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
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前，应于减持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
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未履行公告程序，该次减持所得收入将归发行人所有。 依
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证券监管主管机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和制度，本
人/本公司/本企业不需承担披露义务的情况除外。

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将遵守上述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若本人/本公司/本企业违反上述承
诺的， 本人/本公司/本企业转让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所获收益将归发行
人所有。

（3）5%以上股东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与关联关系的声明与承诺：
不利用股份公司主要股东的地位及重大影响，谋求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

予本企业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不利用股份公司主要股东的地位及重大影响，谋求与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

利。
杜绝本企业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非法占用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

何情况下，不要求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违规向本企业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
保。

本企业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不与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如确需与
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保证：

督促股份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股份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本企业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将严
格按该等规定履行关联董事、关联股东的回避表决义务；

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与股份公司及其子
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督促股份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2、同利投资、春华投资解散所涉证券非交易过户业已完成，后续，两合伙企业将会依照法律法
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程序后进行注销，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同利投资、春华投资所持公司
股份的各位合伙人，将依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则的规定继承各自合伙企业做出的尚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

3、本次证券非交易过户事宜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各自做出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及《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1 日

证券代码：688155 证券简称：先惠技术 公告编号：2023-008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 月 30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上海市松江区文翔路 6201 号小昆山镇社区文化中心三楼 315 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

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1,540,34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1,540,3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218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67.218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及通讯方式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鉴于公司董事长因公

无法出席并主持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会议由公司董事王颖琳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8 人，潘延庆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何佳川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540,138 99.9996 205 0.000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540,138 99.9996 205 0.0004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
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540,138 99.9996 205 0.0004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
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540,138 99.9996 205 0.0004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540,138 99.9996 205 0.0004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540,138 99.9996 205 0.0004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
体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540,138 99.9996 205 0.0004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调整公司 2022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

2,013,399 99.9898 205 0.0102 0 0.0000

2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修
订稿）的议案 》

2,013,399 99.9898 205 0.0102 0 0.0000

3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
论证分析报告 （修订稿 ）的议
案 》

2,013,399 99.9898 205 0.0102 0 0.0000

4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的
议案》

2,013,399 99.9898 205 0.0102 0 0.0000

5

《关于调整公司 2022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
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

2,013,399 99.9898 205 0.0102 0 0.0000

6
《关于调整公司本次募集资金
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
明的议案 》

2,013,399 99.9898 205 0.0102 0 0.0000

7

《关于调整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
的议案 》

2,013,399 99.9898 205 0.0102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7 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 1-7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萱、陈蕾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1 日

证券代码：605296 证券简称：神农集团 公告编号：2023-006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的情形。
●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26,809 万元。
● 公司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 27,695

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26,809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2,279.80 万元，同比增加 9.29%左右。
2. 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 27,695 万元，

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3,839.89 万元，同比增加 16.10%左右。
3.基本每股收益 0.52 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529.20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23,855.11 万元。
（二）基本每股收益：0.64 元。
三、本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生猪销售数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公司销售生猪 92.9 万头（包含对外销售和对

内部屠宰企业销售），同比增加 42.13%，商品猪销售均价 18.12 元/公斤，较上年同期 17.63 元/公
斤，增加 2.78%。

2、报告期内，饲料对外销售 12.78 万吨，较上年同期 19.74 万吨，减少 35.24%。
3、报告期内，屠宰业务屠宰量 144.45 万头（含屠宰公司自产的生猪和代宰外部的生猪），较上

年同期 130.57 万头，增长 10.63%。
4、报告期末，由于生猪市场价格下跌，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和谨慎性原则，对存栏的消

耗性生物资产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审计，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1 日

证券代码：603773 证券简称：沃格光电 公告编号：2023-007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净利润为负值。
●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 公司 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

35,000 万元至-28,000 万元。
●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公司 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预计为-34,000 万元至-27,000 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2 年度

（以下简称“本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000 万元至-28,000 万元，与上年同
期相比，将出现亏损。

2、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34,000 万元至-27,000 万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预测，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就业绩预告
有关重大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
歧。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86.2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3,221.67 万元
（二）每股收益：-0.2220 元。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实施了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总股本由 122,355,713 股增加

至 159,062,427 股。 上述每股收益数据根据变更后总股本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为-0.1708
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消费电子行业的影响
报告期内，受宏观环境及新冠疫情的影响，消费电子终端需求下降，全球各大品牌智能手机终

端企业出货量同比大幅下降，为应对消费电子行业整体下行趋势，各大品牌终端企业采取了降本
增效战略，消费电子行业整体毛利率大幅下降。

公司传统玻璃精加工业务为消费电子行业上游液晶面板精加工业务，产品主要应用于智能手
机、智能手表等智能显示产品。 受消费电子行业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传统玻璃精加工业务产品销
售均价和销售数量出现一定程度下降，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均有一定幅度下滑。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 2022 年度末各类存货、应收款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资产

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收款项回收的可能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无形
资产等的可变现性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认为上述资产中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 本
着谨慎性原则，公司需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进行计提减值准备：

1、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报告期内，受消费电子行业终端需求下滑以及竞争加剧影响，公司子公司深圳沃特佳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沃特佳”）主营的切割业务经营业绩不及预期，导致收购沃特佳所形成的商誉存
在减值迹象。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对收购沃特佳形成的商誉相关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进行初
步评估和减值测试，预计 2022 年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约 3,800 万元。

2、计提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受宏观环境进一步严峻影响，终端需求不及预期，导致公司经营业绩不及预期，部分产线产能

利用率较低，公司预计部分传统业务的相关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出现闲置或经济效益低于预期的情
形，出现资产减值迹象。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公司对传统业务相关各类
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 经资产减值测试，公司认为部分资产存在一定
的减值迹象，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的资产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 报告期内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预计约 11,000 万元，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预计约 5,700 万元。

3、计提存货和信用减值准备
依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2022 年末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所有业务的

应收账款、存货进行年度的减值准备计提，报告期内预计计提存货和信用减值准备约 2,100 万元，
其中存货计提减值准备约 500 万元，应收账款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约 1,600 万元。

（三）研发费用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玻璃基、膜材等新材料新技术在各领域的产品化应用进行研发。 随着公司

战略布局不断优化和产品化转型的逐步推进，公司与客户的合作项目逐渐增加和深入，公司加大
了玻璃基在 MLED 背光和直显等领域的研发投入。 受此影响，本报告期研发费用预计较上年同期
增加 3,000 万元左右。

报告期内， 公司成功发布 34 寸 1152 分区 0OD 玻璃基 MLED 背光超薄显示全套解决方案，并
实现上下游产业协同，完成了玻璃基 MLED 背光从 0 到 1 的产品化应用突破。 公司 MLED 已顺利
进入车载和医疗领域，在上述领域已展开相关合作。 此外，公司玻璃基产品在 MLED 直显和半导体
封装基板等新产品应用开发进展顺利， 公司将继续推动江西德虹显示玻璃基材的 Mini/Micro LED
基板生产项目和湖北通格微芯片板级封装载板产业园项目建设进度，加快其产能投放进度，上述
项目的顺利量产，预计对公司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四）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2022 年 2 月先后发布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第二期限制性和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 报告期内，鉴于公司经营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与制定股权激励计划时相比发生了
较大变化，继续实施上述激励计划将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激励效果。 公司已召开 2022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终止实施上述两期股权激励计划。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加速计
提原本应在剩余等待期内确认的股权激励费用约 1,700 万元，计入本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

四、风险提示
（一）公司本期所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为初步测算数据，最终减值计提金额将由评估机构及

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
（二）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审计，最终数

据将由审计机构审计后确定。
（三）目前公司尚未发现对本次业绩预告准确性构成重大影响的不确定性因素，若资产负债日

后出现客观重大变化，公司将按照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会计处理并履行信息披露，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2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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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70,000.00 万元至 290,000.00 万元， 较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
107,913.09 万元至 127,913.09 万元，同比增长 66.58%至 78.92%。

2、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 60,000.00 万元至 72,000.00 万
元，较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33,375.18 万元至 45,375.18 万元，同比增长 125.35%至 170.42%。

3、 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人民币
62,000.00 万元至 74,000.00 万元，较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42,526.57 万元至 54,526.57 万元，同比
增长 218.38%至 280.01%。

4、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出货量人民币 388,000.00 万元至 396,000.00 万元，较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 147,435.17 万元至 155,435.17 万元，同比增长 61.29%至 64.61%。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2021 年度营业收入：162,086.91 万元。
（二）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6,624.82 万元。
（三）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9,473.43 万元。
（四）2021 年度出货量：240,564.83 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公司 2022 年度业绩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为：
（一）受益于国内半导体行业设备需求的不断增加，销售订单持续增长；
（二）新客户拓展、新市场开发等方面均取得一定成效；新产品得到客户认可，订单量稳步增

长；
（三）报告期内，公司的行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组合中高毛利产品占营业收入比例增加，综

合毛利率有所提高；公司不断提升管理水平，严控成本及各项费用，降本增效，公司盈利水平持续
提升。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尚未发现影响本次

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2

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盛美半导体设备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1 日


